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字第3號

再 審原 告  王秀儀  

0000000000000000

再 審被 告  六合大旅社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黃美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

13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本院民國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維持原一審判決

再審原告敗訴之判決。惟再審原告確實受僱於再審被告，原

確定判決未正確審酌同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持續性工作

證明；再審被告授權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再

審原告處理觀光局接待陸團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及旅遊協會

名單電子檔案資料；再審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本院112

年度家再字第12號事件112年3月6日準備程序筆錄；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108年2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再審原告於原

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所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再審原告之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再審原告101至107年度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

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

審事由。又再審原告發現原確定判決未及審酌104年六合大

飯店人事名冊、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交

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審查

會之簽到表、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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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再審原告102年間與再審被告

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再審原告113年4月

11日對證人王玲君、梁黃美麗提出偽證告訴之新北市新店分

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再審原告亦得依民事訴訟法

第496條第1項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為此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規定，

提起本件再審，聲明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再審原告

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並准再

審等語。

二、經查：

　㈠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

由，係指就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

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

又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

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

文，然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乃指確定判決消極的

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或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

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或最高

法院現尚有效之判例顯然違反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

誤、調查證據欠週、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

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63

年臺上字第880號判決、司法院釋字第177號大法官會議解釋

及最高法院90年度臺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同條項

第2款所稱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則指理由與主文

互不相容，且其牴觸甚為顯然之情形（最高院最高法院80年

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同條項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

有矛盾之再審事由，惟原確定判決經取捨證據綜合判斷後，

針對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已詳為認定說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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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判決復敘明再審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原確定判決自已

就再審原告所指詳為論斷。況再審原告所指原確定判決未正

確審酌之部分，俱屬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問題，與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及同條項第2款所規定得為再審事由

之情形有別，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自無所據。

　㈢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雖規定：「當事人發現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裁判者為限」，得為再審事由。惟所謂當事人發見未

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

證物，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而

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34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

再審原告雖主張交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

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之簽到表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

13款規定之新證物，惟再審原告於確定判決審理時，即已提

出該項證物（見原確定判決一審卷第33頁至第35頁），該簽

到表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規定之新證物。再

審原告雖又提出104年六合大飯店人事名冊及其於102年間與

再審被告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惟上述二

項證物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即已存在，且再審原告並未舉

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期間不知有上述二項證物存在，

亦無不能提出之情形，則再審原告提出上述二項證物，主張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得提起再審之規定，自難

認有據。至再審原告另提出之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

斷證明書、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

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雖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尚不存

在，惟上述診斷證明書僅於診斷欄記載：「結核病之接觸或

疑似曝露」、醫師囑言欄記載「個案因『無固定僱主勞檢專

案』為排除肺結核，於民國102年9月16日至本院接受胸部X

光檢查，檢查結果為『胸部無明顯異常發現』」等語（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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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26頁）；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則於不予扶助理由

案情部分欄位記載「申請人（即再審原告）稱對於伊在相對

人公司受雇期間所拍攝照片擁有著作權，然依申請人所提戶

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等資料，尚難認定申請人確

實擁有受雇期間拍攝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其向相對人請求侵

權著作權之民事賠償難認有據，其申請法律扶助礙難准許」

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核與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

爭點無涉，再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顯難認有據。

　㈣再者，以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0款所定「證人、鑑定

人、通譯、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

證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項為虛偽陳述者」，提起再審之

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

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

定為要件，同法第49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雖主

張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證人王玲君及梁黃美麗為虛偽不實

陳述，其已提起偽證之刑事告訴，並提出113年4月11日新北

市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佐證，惟依上述，本

件並無從以再審原告單方面之刑事告訴為由，提起再審。再

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0款

之再審事由，顯與法條規定不符，自難認有憑。

三、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

所據，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

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

棄，並准再審，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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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字第3號
再 審原 告  王秀儀  


再 審被 告  六合大旅社


法定代理人  梁黃美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本院民國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維持原一審判決再審原告敗訴之判決。惟再審原告確實受僱於再審被告，原確定判決未正確審酌同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持續性工作證明；再審被告授權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再審原告處理觀光局接待陸團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及旅遊協會名單電子檔案資料；再審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本院112年度家再字第12號事件112年3月6日準備程序筆錄；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08年2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再審原告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所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再審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再審原告101至10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發現原確定判決未及審酌104年六合大飯店人事名冊、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交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之簽到表、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再審原告102年間與再審被告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再審原告113年4月11日對證人王玲君、梁黃美麗提出偽證告訴之新北市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再審原告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聲明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並准再審等語。
二、經查：
　㈠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就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又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然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乃指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或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或最高法院現尚有效之判例顯然違反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調查證據欠週、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63年臺上字第880號判決、司法院釋字第177號大法官會議解釋及最高法院90年度臺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同條項第2款所稱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則指理由與主文互不相容，且其牴觸甚為顯然之情形（最高院最高法院80年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同條項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事由，惟原確定判決經取捨證據綜合判斷後，針對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已詳為認定說明，原確定判決復敘明再審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原確定判決自已就再審原告所指詳為論斷。況再審原告所指原確定判決未正確審酌之部分，俱屬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問題，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及同條項第2款所規定得為再審事由之情形有別，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自無所據。
　㈢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雖規定：「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得為再審事由。惟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證物，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34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交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之簽到表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規定之新證物，惟再審原告於確定判決審理時，即已提出該項證物（見原確定判決一審卷第33頁至第35頁），該簽到表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規定之新證物。再審原告雖又提出104年六合大飯店人事名冊及其於102年間與再審被告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惟上述二項證物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即已存在，且再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期間不知有上述二項證物存在，亦無不能提出之情形，則再審原告提出上述二項證物，主張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得提起再審之規定，自難認有據。至再審原告另提出之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雖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尚不存在，惟上述診斷證明書僅於診斷欄記載：「結核病之接觸或疑似曝露」、醫師囑言欄記載「個案因『無固定僱主勞檢專案』為排除肺結核，於民國102年9月16日至本院接受胸部X光檢查，檢查結果為『胸部無明顯異常發現』」等語（見本院卷第26頁）；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則於不予扶助理由案情部分欄位記載「申請人（即再審原告）稱對於伊在相對人公司受雇期間所拍攝照片擁有著作權，然依申請人所提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等資料，尚難認定申請人確實擁有受雇期間拍攝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其向相對人請求侵權著作權之民事賠償難認有據，其申請法律扶助礙難准許」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核與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無涉，再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顯難認有據。
　㈣再者，以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0款所定「證人、鑑定人、通譯、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項為虛偽陳述者」，提起再審之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為要件，同法第49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證人王玲君及梁黃美麗為虛偽不實陳述，其已提起偽證之刑事告訴，並提出113年4月11日新北市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佐證，惟依上述，本件並無從以再審原告單方面之刑事告訴為由，提起再審。再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0款之再審事由，顯與法條規定不符，自難認有憑。
三、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所據，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並准再審，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字第3號
再 審原 告  王秀儀  

再 審被 告  六合大旅社

法定代理人  梁黃美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
13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本院民國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維持原一審判決再
    審原告敗訴之判決。惟再審原告確實受僱於再審被告，原確
    定判決未正確審酌同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持續性工作證
    明；再審被告授權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再審
    原告處理觀光局接待陸團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及旅遊協會名
    單電子檔案資料；再審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本院112年
    度家再字第12號事件112年3月6日準備程序筆錄；高雄市政
    府勞工局108年2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再審原告於原確
    定判決審理期間所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再審原告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再審原告101至107年度綜合所得
    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
    事由。又再審原告發現原確定判決未及審酌104年六合大飯
    店人事名冊、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交通
    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
    之簽到表、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
    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再審原告102年間與再審被告員
    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再審原告113年4月11
    日對證人王玲君、梁黃美麗提出偽證告訴之新北市新店分局
    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再審原告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為此爰依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
    起本件再審，聲明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再審原告請
    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並准再審
    等語。
二、經查：
　㈠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
    ，係指就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
    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又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
    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然
    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乃指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
    法規，顯然影響裁判，或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
    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或最高法院現
    尚有效之判例顯然違反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調查
    證據欠週、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
    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63年臺上字
    第880號判決、司法院釋字第177號大法官會議解釋及最高法
    院90年度臺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同條項第2款所
    稱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則指理由與主文互不相容
    ，且其牴觸甚為顯然之情形（最高院最高法院80年度台再字
    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同條項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
    有矛盾之再審事由，惟原確定判決經取捨證據綜合判斷後，
    針對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已詳為認定說明，原
    確定判決復敘明再審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原確定判決自已
    就再審原告所指詳為論斷。況再審原告所指原確定判決未正
    確審酌之部分，俱屬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問題，與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及同條項第2款所規定得為再審事由
    之情形有別，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自無所據。
　㈢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雖規定：「當事人發現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
    利益之裁判者為限」，得為再審事由。惟所謂當事人發見未
    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
    證物，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而
    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34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
    再審原告雖主張交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
    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之簽到表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
    13款規定之新證物，惟再審原告於確定判決審理時，即已提
    出該項證物（見原確定判決一審卷第33頁至第35頁），該簽
    到表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規定之新證物。再
    審原告雖又提出104年六合大飯店人事名冊及其於102年間與
    再審被告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惟上述二
    項證物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即已存在，且再審原告並未舉
    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期間不知有上述二項證物存在，
    亦無不能提出之情形，則再審原告提出上述二項證物，主張
    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得提起再審之規定，自難
    認有據。至再審原告另提出之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
    斷證明書、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
    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雖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尚不存
    在，惟上述診斷證明書僅於診斷欄記載：「結核病之接觸或
    疑似曝露」、醫師囑言欄記載「個案因『無固定僱主勞檢專
    案』為排除肺結核，於民國102年9月16日至本院接受胸部X光
    檢查，檢查結果為『胸部無明顯異常發現』」等語（見本院卷
    第26頁）；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則於不予扶助理由案情
    部分欄位記載「申請人（即再審原告）稱對於伊在相對人公
    司受雇期間所拍攝照片擁有著作權，然依申請人所提戶外生
    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等資料，尚難認定申請人確實擁
    有受雇期間拍攝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其向相對人請求侵權著
    作權之民事賠償難認有據，其申請法律扶助礙難准許」等語
    （見本院卷第32頁），核與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
    無涉，再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
    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顯難認有據。
　㈣再者，以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0款所定「證人、鑑定人
    、通譯、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證
    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項為虛偽陳述者」，提起再審之訴
    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
    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
    為要件，同法第49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
    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證人王玲君及梁黃美麗為虛偽不實陳
    述，其已提起偽證之刑事告訴，並提出113年4月11日新北市
    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佐證，惟依上述，本件
    並無從以再審原告單方面之刑事告訴為由，提起再審。再審
    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0款之
    再審事由，顯與法條規定不符，自難認有憑。
三、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
    所據，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
    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
    ，並准再審，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再字第3號
再 審原 告  王秀儀  

再 審被 告  六合大旅社

法定代理人  梁黃美麗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資等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本院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本院民國112年度勞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維持原一審判決再審原告敗訴之判決。惟再審原告確實受僱於再審被告，原確定判決未正確審酌同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持續性工作證明；再審被告授權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再審原告處理觀光局接待陸團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及旅遊協會名單電子檔案資料；再審原告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本院112年度家再字第12號事件112年3月6日準備程序筆錄；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08年2月22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再審原告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所提出之民事辯論意旨狀；再審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再審原告101至10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發現原確定判決未及審酌104年六合大飯店人事名冊、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交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之簽到表、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再審原告102年間與再審被告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再審原告113年4月11日對證人王玲君、梁黃美麗提出偽證告訴之新北市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再審原告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聲明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並准再審等語。
二、經查：
　㈠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無再審理由，係指就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原因，無須另經調查辯論，即可判定其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為判斷結果而言。又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當事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固定有明文，然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乃指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或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大法官會議解釋，或最高法院現尚有效之判例顯然違反者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錯誤、調查證據欠週、取捨證據失當、判決不備理由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最高法院63年臺上字第880號判決、司法院釋字第177號大法官會議解釋及最高法院90年度臺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同條項第2款所稱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則指理由與主文互不相容，且其牴觸甚為顯然之情形（最高院最高法院80年度台再字第2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及同條項第2款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事由，惟原確定判決經取捨證據綜合判斷後，針對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已詳為認定說明，原確定判決復敘明再審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原確定判決自已就再審原告所指詳為論斷。況再審原告所指原確定判決未正確審酌之部分，俱屬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問題，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及同條項第2款所規定得為再審事由之情形有別，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自無所據。
　㈢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雖規定：「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得為再審事由。惟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係指在前訴訟程序不知有該證物，現始知之，或雖知有此而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者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34號裁判要旨參照）。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交通部觀光局101年獎勵觀光產業升級優惠貸款利息補貼審查會之簽到表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規定之新證物，惟再審原告於確定判決審理時，即已提出該項證物（見原確定判決一審卷第33頁至第35頁），該簽到表自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規定之新證物。再審原告雖又提出104年六合大飯店人事名冊及其於102年間與再審被告員工王玲君多封電子郵件業務往返紀錄，惟上述二項證物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即已存在，且再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期間不知有上述二項證物存在，亦無不能提出之情形，則再審原告提出上述二項證物，主張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得提起再審之規定，自難認有據。至再審原告另提出之113年4月1日高雄民生醫院診斷證明書、113年4月24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雖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尚不存在，惟上述診斷證明書僅於診斷欄記載：「結核病之接觸或疑似曝露」、醫師囑言欄記載「個案因『無固定僱主勞檢專案』為排除肺結核，於民國102年9月16日至本院接受胸部X光檢查，檢查結果為『胸部無明顯異常發現』」等語（見本院卷第26頁）；不予扶助審查決定通知書則於不予扶助理由案情部分欄位記載「申請人（即再審原告）稱對於伊在相對人公司受雇期間所拍攝照片擁有著作權，然依申請人所提戶外生活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授權書等資料，尚難認定申請人確實擁有受雇期間拍攝照片之著作財產權，其向相對人請求侵權著作權之民事賠償難認有據，其申請法律扶助礙難准許」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核與兩造間有無僱傭契約存在之爭點無涉，再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顯難認有據。
　㈣再者，以民事訴訟法第496第1項第10款所定「證人、鑑定人、通譯、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經具結後，就為判決基礎之證言、鑑定、通譯或有關事項為虛偽陳述者」，提起再審之訴者，以宣告有罪之判決或處罰鍰之裁定已確定，或因證據不足以外之理由，而不能為有罪之確定判決或罰鍰之確定裁定為要件，同法第49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證人王玲君及梁黃美麗為虛偽不實陳述，其已提起偽證之刑事告訴，並提出113年4月11日新北市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佐證，惟依上述，本件並無從以再審原告單方面之刑事告訴為由，提起再審。再審原告執之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1項第10款之再審事由，顯與法條規定不符，自難認有憑。
三、綜上所述，本件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10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無所據，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求為判命原確定判決除駁回再審原告請求再審被告開具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部分外均廢棄，並准再審，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劉傑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楊馥華


